中山市板芙镇查处某模具橡塑企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开启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案件
【摘要】中山市板芙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利用无人机巡查等科技手段，精准发现中山市某模具橡塑有限公司在从事含挥发性有机物（VOCs）废气的生产活动时，未开启使用污染防治设施，导致废气直排，污染环境。执法人员依法调查取证，确认其违法事实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相关规定，对该公司处以罚款3.6万元，并责令其立即整改，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一、案情简介

2025年4月11日，中山市板芙镇综合行政执法局运用科技监管手段，通过无人机对工业园区开展高空巡航检查。执法人员发现某企业楼顶废气治理设施一侧门未密闭，经追踪管道走向精准锁定位于厂房二楼的中山市某模具橡塑有限公司。现场检查全程录像取证显示，该企业正在开展硫化成型工序（属VOCs废气产污环节），但其配套的废气治理设施处于未开启状态，导致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二、查处情况

中山市某模具橡塑有限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应当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的，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项，按照《中山市生态环境领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拟对中山市某模具橡塑有限公司作出罚款人民币陆万元整（¥60000）的行政处罚。中山市某模具橡塑有限公司提交《关于请求公开道歉承诺从轻处罚的申请》后，在某报纸公开道歉并作出环保守法承诺。根据《中山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工作指引》，按拟罚款金额的40%降低处罚，即罚款人民币叁万陆仟元整（¥36000）。

三、案件启示

本案充分展现了“科技赋能+精准执法”的监管新模式。通过无人机巡查等智能化手段，不仅大幅提升了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现能力，更体现了执法部门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的创新监管思路。在执法过程中，坚持严格执法与指导帮扶并重的原则：一方面依法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彰显法律威严；另一方面积极落实《中山市生态环境违法行为道歉承诺从轻处罚工作指引》，在当事人主动公开道歉并作出整改承诺后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这种刚柔并济的执法方式，既维护了环境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又给予企业改正机会，有效督促企业切实履行环保主体责任，确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最终实现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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